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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体育局 

关于举办 2015 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 

联赛的通知 
 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文体局、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

局，市直各中小学： 

根据 2015年《福建省中学生足球、定向越野、啦啦操联赛竞

赛规程》（闽教办体〔2015〕9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了丰富我市中小

学大课间活动，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市体育局决定于 10 月 17 至

18 日举办 2015 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。现将《2015 年泉

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规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参加比

赛活动。 

 

    附件：2015 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规程 

                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泉州市体育局 

2015 年 8 月 25 日 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

泉 州 市 体 育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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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15 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规程 
 

一、主办单位：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市体育局 

二、竞赛日期：2015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18 日 

三、竞赛地点：泉州市侨乡体育馆 

四、竞赛分组与竞赛项目： 

㈠分组 

1.小学组（三年级以上） 

2.初中组 

3.高中组 

㈡竞赛项目 

1.小学组（性别不限）：花球课间啦啦操示范动作 

2.初中组： 

(1) 规定动作（性别不限） 

① 花球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 

② 街舞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 

以上两项啦啦操规定动作，每队只能任选一项，单项成绩分别录取。 

(2) 全国校园课间啦啦操（性别不限） 

① 花球课间啦啦操示范动作 

② 花球课间啦啦操自选动作 

以上两项校园课间啦啦操动作，每队只能任选一项，单项成绩分别录

取。 

3.高中组：   

(1) 规定动作（性别不限） 

① 花球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 

② 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 1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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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两项啦啦操规定动作，每队只能任选一项，单项成绩分别录取。 

(2) 自选动作 

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 

五、参加办法： 

㈠比赛分预赛（县级选拔）和决赛两个阶段。 

预赛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文体局负责组织，选出各组别的一等奖

2 队（初中组花球与街舞各选一队；高中组花球与技巧各选一队），二、

三等奖若干队；决赛由主办单位组织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的一等奖队伍和市

直学校组队参加。 

各参赛队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加，每个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人，教练

员 2-3 人。 

㈡参赛人数： 

规定动作、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、集体技巧啦啦操为 16-18

人，全国校园课间啦啦操为 24 人，运动员替补队员为 1-2 名。 

㈢成套时间： 

1．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成套时间不得超过 2分 30 秒； 

2．全国校园课间啦啦操自选动作成套音乐时间为 2 分 30 秒-3 分 30

秒； 

㈣各队各项均限报 1队，每名运动员参赛项目最多不超过 2项，且舞

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运动员不得兼项。 

㈤预赛为团体赛，决赛为单项赛； 

㈥替补队员可以在比赛前 24 小时向组委会申请更换运动员，但被替

代的队员禁止在该次比赛中的任何时间再次参赛； 

㈦参赛运动员报名时，必须持有医院或参赛单位出具的健康证明。 

六、运动员参赛条件及资格审查： 

㈠运动员必须是学习努力、品行端正，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，具有本

校正式学籍的普通中、小学在校、在读学生。 

㈡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，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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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的学校参赛。 

㈢运动员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，并由运动员所在学校认可该

运动员适宜参加其报名项目比赛的。 

㈣已办理正式选调手续到职业体育俱乐部队、体工队、专业队的运动

员不得报名参加比赛。 

七、竞赛办法： 

㈠比赛出场顺序赛前由组委会抽签决定。 

㈡比赛音乐： 

1．规定动作由大会统一提供并播放音乐，不接受各队的音乐； 

2．自选动作各队必须自备比赛音乐，用电子版 MP3 格式随报名表发

送，文件名标注参赛单位、参赛项目等信息。同时送光盘备用，每张 CD

只允许录入一首比赛音乐，并在封面标注参赛单位、参赛项目等信息。 

㈢评分规则：采用 2014 版啦啦操竞赛规则、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

管理中心审定。 

㈣团体奖项评选资格： 

1.小学组：视参赛队伍情况各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

名。 

2.初中组：须参加规定动作、全国校园课间啦啦操两个项目的参赛单

位才有资格参加团体奖项的评选； 

3.高中组：须参加规定动作、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两个项目

的参赛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团体奖项的评选； 

八、团体总分成绩计算与奖励办法： 

㈠单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组别各单项决赛分别录取前八名，不足 8 队（含 8 队），则按减一

办法录取； 

㈡团体： 

1.各组别按照其“团体奖项评选资格”中规定项目的成绩相加 

计算团体总分（分别取每项最高分），得分高者团体成绩名次列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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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各组别团体奖分别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并根据实际参赛队伍的情

况，分别按照 20%、30%、40%的比例评奖并颁发奖杯和奖状。 

㈢奖励 

1．获得各组别各单项前八名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。 

2．获得各组别团体二等奖以上的教练员将颁发“优秀教练员奖”。 

九、报名：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，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前填报

《2015 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报名表》，电子版发送至

twk22767196@163.com,纸质版加盖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公章后邮寄泉州市

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（泉州市区东海行政中心 C栋 322 室，邮编：

362000，联系人：宋世杰，电话：22767196。比赛组委会将于 10 月 9 日

前召开赛前预备会，具体事项另行短信通知。 

十、参赛要求： 

㈠正式报名后或比赛中不得无故弃权，不得私自替换运动员，否则取

消已参赛项目的成绩，因病更换队员，必须有大会医生证明，并在赛前 24

小时递交申请报告，经大会批准后方可参赛。 

㈡各代表队需准备 4×8 拍（不含上下场）啦啦操组合动作在开幕式

上表演，大会统一播放音乐（速度为 25/10 秒左右）同时准备 100 字左右

的本队参赛简介； 

㈢比赛开幕式及颁奖均要求选手身着比赛服装，各队请自备校旗两

面，规格为3号旗，两面印制,一面用于开幕式，一面用于赛场悬挂。 

十一、本规程末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十二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泉州市教育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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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报名表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领队：        组别：  

序

号 
姓   名 

性

别 

全国统一的电

子学籍号 

花球舞蹈啦

啦操规定动

作／自选动

作 

街舞舞蹈啦啦

操规定动作／

技巧啦啦操规

定动作一级 

花球课间啦啦

操示范动作／

花球课间啦啦

操自选动作 

备  注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
11        

12        

13        

14        

15        

16        

17        

18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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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       

20        

21        

22        

23        

24        

注 ：请在相应栏目内填写并打“√”，该表格可复印 

 

教练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
 

 
 
 

 

抄送：省教育厅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26 日印发 


